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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SDR-2024-0010001

梁 山 县 人 民 政 府
梁政字〔2024〕24 号

梁山县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梁山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

运行管护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县政府有关部

门：

《梁山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办法（试行）》

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梁山县人民政府

2024 年 11 月 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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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山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
管护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济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高标准农田

建设质量保障体系建立健全运行管护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济政字

〔2022〕67 号）要求，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机

制，确保建成的各类工程管好、用好，长期发挥效益，根据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

障能力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50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县

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梁山县各部门立项实施的高标准农

田建设项目建成的各类工程。

第三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是指对工程设

施进行管理、维修、养护，保持工程设计功能，促进工程良性

运行。

第四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的主要任务是

明晰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，明确管护标准和规范，落实管护经

费，创新管护模式，构建完善政府主导、主体多元、市场运作、

保障有力的长效管护机制，不断提升管护水平和质量。

第五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按照“谁受益、

谁管护，谁使用、谁管护”的原则，以“县负总责、乡镇落实、

村为主体、所有者管护、使用者自护、受益者参与”的工程管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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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进行。

第六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管护主要包括农田机耕路工

程、机电井及配套工程、输配电工程、排灌工程、林木工程、

数字农田工程、标识牌、农业科技推广设施。

（一）农田机耕路工程。路面平整，路肩完好，保持畅通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机耕路改作农田或擅自缩窄路面，不得

人为破坏路肩、堆放杂物和设置障碍物，路肩不得种植农作物。

（二）机电井及配套工程。定期检查，确保排灌站、机井、

机房、井台、射频器、流量计、管道、出水口、高效节水设备

等设施完好，正常运行。要落实专人管护或承包管理，出现问

题及时维修。

（三）输配电工程。定期检查，确保变压器、线路等正常

运行，安全标识齐全。检修应由专业人员操作。

（四）排灌工程。沟渠畅通，边坡规整，无杂物垃圾，无

竹节坝，无涵管淤堵。渠道要及时除草、疏浚，渠道内和桥面

不得种植农作物。

（五）林木工程。做到定期修剪，适时浇水，缺树补栽，

歪倒扶正。对盗移、折损、毁坏等行为，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

任。

（六）数字农田工程。定期检查，确保各类监测设备、户

外屏、无人机、杀虫灯等设施正常运行，围栏无损坏。检修应

由专业人员操作。

（七）标识牌。标志标牌保持清晰、醒目、完整。固定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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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和图案标志随建筑物一并管理，独立标牌随道路或渠道合并

管理，做到长久使用。

（八）农业科技推广设施。由实施单位管理使用，对农业

科技推广形成的设施定期维护，延长使用寿命。

第七条 县人民政府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后工程运行

管护负总责，按照“建管并重”要求，统筹做好项目建设、管理

和运行管护工作，建立完善“建管护”一体化机制，确保各类工

程在设计使用期限内正常运行。乡镇人民政府履行属地管理责

任，负责区域内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各类工程运行管护，落实

管护主体、管护责任和管护经费，加强监督检查，确保工程运

行管护工作落实到位。管护主体参照以下原则确定：

（一）以农户（联户）自用为主的工程设施，农户（联户）

为管护主体。

（二）受益农户较多的工程设施，已经组建农民合作组织

的，农民合作组织为管护主体；没有组建农民合作组织、不跨

村的工程设施，工程所在村集体组织为管护主体。

（三）没有组建农民合作组织、跨村的工程设施，所在乡

镇人民政府或授权的组织为管护主体。

（四）取得土地经营权的种粮大户、家庭农场、专业合作

社、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用的工程设施，新型农业

经营主体为工程管护主体。

第八条 鼓励各类管护主体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前期

规划设计、施工建设、监督检查、竣工验收等工作，确保管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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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。

第九条 管护主体应严格遵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，不

得以任何理由擅自收取有关费用，不得擅自将工程及设备变卖，

不得破坏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。对破坏农田工程设施的单位或

个人，管护主体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。

第十条 通过市场化方式取得工程管护权的管护主体，应服

从政府防汛抗旱的统一调度，接受各级、各有关部门和农民群

众的监督。

第十一条 高标准农田项目竣工验收后，凡涉及多个村庄的

项目工程，资产移交至乡镇人民政府，由乡镇人民政府明确管

护和安全责任到单位、到人；能够明确到村的工程设施，资产

一律移交给村集体组织，按照受益和使用情况，由村集体组织

进一步与受益人或使用人签订管护和安全责任书，明确责任到

人。

第十二条 签订管护合同。明确管护范围，量化管护目标，

约定管护报酬及违约责任等。

第十三条 增强农民管护意识。农民群众是高标准农田建设

项目工程的使用者和受益者，乡镇、村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，

强化宣传引导，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管护的自觉性，增强农民群

众管护的责任意识。

第十四条 积极探索创新管护模式。在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和上级政策规定的前提下，以乡镇为单位市场化运作，采取

物业外包等方式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管护；或以村为单位，签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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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委托个人进行管护。

第十五条 广辟资金渠道，落实资金来源，节约使用资金是

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管护工作的关键措施。结合我县

实际，在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政策规定的前提下，可

从以下几方面筹集解决经费问题。

（一）县人民政府根据财力情况和工程管护需要，由县财

政预算列支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运行管护资金。

（二）乡镇人民政府安排和受益村民委员会从集体经济收

益中按适当比例提取经费。

（三）受益村民委员会通过“一事一议”筹集管护经费。

（四）受益农户缴纳的水电费及维修养护资金，部分作为

管护经费。

（五）坚持以工程养工程。如排灌站、无人机、卷盘式喷

灌机等实行有偿服务，从经营收益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于维修管

护。

（六）从工程承包租赁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，用于工程

管护。

（七）社会各界捐资赞助的资金可以拿出部分作为管护经

费。

（八）本村有机动地并已承包出去的，可从承包收入中拿

出部分资金作为管护经费。

（九）统筹用于农村基础设施管护资金及其他资金。

第十六条 工程管护资金主要用于项目工程设计使用期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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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维修保养、管护人员报酬，必要的小型简易管护工具和运

行、监测设备购置等。因不可抗力等造成重大损毁，单靠基层

组织或单个农户无力修复的生产性设施和无法确定管护责任到

具体农户的公益性设施（道路、沟渠、桥涵等），根据实际需

要合理确定保险事项。

第十七条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管护经费，要建立专账，专

人管理，专款专用，不得挤占挪用，不得坐收坐支，不得违规

使用。管护资金的使用情况，要在一定范围定期公示，自觉接

受审计及群众监督。

第十八条 县、乡镇人民政府要不定期组织开展对工程管护

工作的监督检查，监督检查内容包括管护责任落实情况、管理

制度建设情况、管护资金使用情况以及管护效果情况等。

第十九条 县、乡镇人民政府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管护主体不

认真履行职责，导致工程设施严重损毁不能正常运行的，要指

导相关合同当事人依法解除管护合同，并按照合同约定追究相

关单位、人员的违约责任。

第二十条 各乡镇可结合当地实际，制定实施细则。

第二十一条 街道办事处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12 月 10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
至 2027 年 12 月 9 日。


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监察委，

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。

梁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1 月 4 日印发


